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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30150]维修资金信息管理系统账号注册
首次使用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网址：http://zjj.dg.gov.cn/DGSWXZJ_PublicWeb/Custom/Index，以下简称“服务平台”）的物业服务企业、开发建设单位和业主委员会，必须在上述网址注册账号。
（1） [bookmark: _Toc27388][bookmark: _Toc21103][bookmark: _Toc22475][bookmark: _Toc20327][bookmark: _Toc14261]物业服务企业账号注册。
物业服务企业在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填写资料并绑定一个所在的物业区域后，2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提出申请：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容缺受理材料）；
2. 《信息安全保密承诺书》（在“表格及其填写说明” 或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资料处下载填写，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3. 物业服务合同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4. 《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物业服务企业注册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填写并打印纸质材料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属于相关部门指派物业服务企业不能提供物业服务合同或事实上管理项目但不能提供物业服务合同的应提交以下资料：
5. 当地政府（社区）的代管证明；
6. 当地房管所实地调查后的情况说明。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3个工作日内）→办结（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
（2） [bookmark: _Toc10274][bookmark: _Toc14166][bookmark: _Toc5815][bookmark: _Toc10030][bookmark: _Toc31196]开发建设单位账号注册。
开发建设单位需在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填写资料，并于2天内携带以下纸质材料前往市中心（或邮寄至：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莞龙路283号，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号楼六楼，收件人：东莞市住宅专项中心办公室，联系电话：22240131）提交申请。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容缺受理材料）；
2. 《信息安全保密承诺书》（在“表格及其填写说明” 或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资料处下载填写，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3. 《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开发建设单位注册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填写并打印纸质材料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3个工作日内）→办结（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
（3） [bookmark: _Toc27542][bookmark: _Toc16255][bookmark: _Toc13586][bookmark: _Toc16511][bookmark: _Toc10529]业主委员会账号注册（含筹备组、换届小组）。
注意事项：
1. [bookmark: _GoBack]账户有效期至业主委员会任期结束。
2. 业主大会筹备组、换届改选小组账户有效期自筹备组、换届改选小组成立之日起6个月。
办理所需材料：
业主委员会在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填写资料并绑定所在物业区域后，2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提出申请：
1. 业主委员会主任或业主大会筹备组、换届改选小组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容缺受理材料）；
2. 经业务主管部门备案且在有效期内的业主委员会备案证明复印件（容缺受理材料）；
3. 《信息安全保密承诺书》（在“表格及其填写说明” 或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资料处下载填写，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4. 《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主委员会注册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填写并打印纸质材料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3个工作日内）→办结（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
（4） [bookmark: _Toc26893][bookmark: _Toc849][bookmark: _Toc8192][bookmark: _Toc20815][bookmark: _Toc6680]社区居民委员会注册。
社区居民委员会在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填写资料并绑定所在物业区域后，2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提出申请：
1. 社区居民委员会注册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容缺受理材料）；
2. 《信息安全保密承诺书》（在“表格及其填写说明” 或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资料处下载填写，村（居）委会主任签名并加盖公章）；
3. 《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社区居民委员会注册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填写并打印纸质材料，村（居）委会主任签名并加盖公章）。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3个工作日内）→办结（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
2、 [bookmark: _Toc6595][bookmark: _Toc24725][bookmark: _Toc31317]楼盘信息录入
申请人需登录维修资金系统，办理“物业区域采集”业务，将楼盘相关信息录入维修资金信息管理系统并提交。提交后，需在2个工作日内携带以下资料前往市维修资金中心办理相关手续：
1. 项目开发手册或预（现）售许可证复印件；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容缺受理材料）。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0.5个工作日内）→办结（房管所0.5个工作日内）
3、 [bookmark: _Toc5281]交存
注意事项：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已划转业主委员会管理的，款项只能交存至业主委员会指定的专户管理银行中。并可以由业主委员会出具《东莞市维修资金交款通知书》。
1. [bookmark: _Toc21820][bookmark: _Toc23321][bookmark: _Toc8645]个人交存
申请人可自行通过登录东莞市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https://zjj.dg.gov.cn/DGSWXZJ_PublicWeb/Custom/Index）的“自助交款、退款”栏目中通过输入房屋大概地址搜出房屋信息并点击“交款”按钮生成《东莞市维修资金交款通知书》。或者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申请出具《东莞市维修资金交款通知书》，受理单位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办理“交款”业务提出申请。
申请人持《东莞市维修资金交款通知书》到相应的专户管理银行交存。
2. [bookmark: _Toc4228][bookmark: _Toc20948][bookmark: _Toc9169]开发商交存
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办理“开发建设单位批量交款”业务，申请出具《东莞市维修资金交款通知书》。
申请人持《东莞市维修资金交款通知书》到相应的专户管理银行交存。
3. [bookmark: _Toc2342][bookmark: _Toc17026]补交、续交
(1) 职能部门或相关单位发起。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或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办理“自定义交款”发起业务，并生成《东莞市维修资金交款通知书》，再通过短信、互联网方式通知或纸质形式送达业主。
(2) 自行申请。申请人可自行通过登录东莞市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https://zjj.dg.gov.cn/DGSWXZJ_PublicWeb/Custom/Index）的“自助交款、退款”栏目中通过输入房屋大概地址搜出房屋信息并点击“交款”按钮生成《东莞市维修资金交款通知书》。或者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申请出具《东莞市维修资金交款通知书》，受理单位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办理“自定义交款”业务提出申请。
申请人持《东莞市维修资金交款通知书》到相应的专户管理银行交存。
4、 [bookmark: _Toc25313][bookmark: _Toc2081][bookmark: _Toc17204][bookmark: _Toc6234][bookmark: _Toc27979][bookmark: _Toc32075][bookmark: _Toc47423608][bookmark: _Toc505][bookmark: _Toc26246][bookmark: _Toc28104][bookmark: _Toc4738][bookmark: _Toc17506][bookmark: _Toc2561][bookmark: _Toc18296]退款
注意事项：
1. 申请人应当为购房人或不动产权利人。
2. 请提供有效的收款账号，并明确指出收款银行的具体网点名称，否则您的申请将不予受理。
3. 属于多交退款的情况，需要提供两次交款票据原件或复印件。
4. 若您提供的资料为复印件，且未经窗口人员核对原件，请在复印件上注明‘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并签名确认。
5. 房屋存在一个以上权利人的，全部权利人应当确定唯一的收款人及收款账号，发起退款业务时需要全部权利人签名，否则不予受理。
6. 退款人为未成年人时，监护人需提供户口本、出生证明等证明监护关系的文件，以确保退款过程中的身份和权限得到确认。
7. 房屋权利人委托他人代收退还的维修资金，须由房屋权利人到业务窗口办理现场委托或提供由公证处出具的有效公证委托证明资料。房屋权利人系在外国或者在港、澳、台地区形成的，该证明材料应当按规定经过公证或者认证。证明材料原件是外文的，应当提供经公证或者认证的中文译本。
办理所需材料：
申请人（购房人或不动产权利人）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发起业务，受理单位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办理“退款”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2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提出申请：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退款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填写并打印纸质材料并签章）；
2.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或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折原件；
3. 专用收据及专用折均遗失的，提供系统交存流水证明（通过登录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平台，点击“快捷服务”的“维修资金查询”栏，输入房屋地址后，点击“查看明细”并截取所有流水的图片，打印纸质材料后由申请人签名确认）及个人遗失声明；
4. 申请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提供原件核对）；
5. 申请人是个人的，需提供申请人的储蓄卡或存折复印件及标明账户名称和开户银行具体网点名称，并申请人签名确认；
6. 申请人是非个人的，提供账户名称、银行账号、开户银行的书面资料，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7. 存在委托的，提交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提供原件核对）；
8. 对于非缴存范围项目的，开发建设单位需先在维修资金信息管理系统办理纯商业小区变更业务；若未办理纯商业小区变更业务的楼盘，申请人需提交土地使用证复印件和规划总平面图复印件并签章确认，并由镇街房管所办理纯商业小区变更业务。
9. 房屋灭失、解除合同、撤销合同、多缴维修资金的，还需提交以下证明文件：
(1) 房屋灭失的，提供不动产主管部门出具的产权注销证明复印件（提供原件核对）；
(2) 解除合同或撤销合同的，需提交解除合同协议书复印件（原件备查）或已生效法律文书的复印件（原件备查）；
(3) 多缴维修资金的，提供购房合同或不动产权证明复印件（提供原件核对）。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审批（中心1个工作日内 ）→办结（中心2个工作日内）
资金划转：
专户管理银行在收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退款通知书》3个工作日内将退款款项退至申请人提供的账户。
5、 [bookmark: _Toc10644][bookmark: _Toc14455][bookmark: _Toc4842][bookmark: _Toc1851][bookmark: _Toc26872][bookmark: _Toc28717][bookmark: _Toc14252][bookmark: _Toc47423609][bookmark: _Toc8763][bookmark: _Toc18197][bookmark: _Toc5132][bookmark: _Toc1871][bookmark: _Toc3518][bookmark: _Toc9237]维修资金一般情况使用
[bookmark: _Toc22325]维修资金的使用必须遵循规定的申请流程，并通过维修资金管理系统进行办理。提交申请时，系统会自动生成相关材料上的日期，确保资料的时效性和有效性。因此，若未及时在维修资金管理系统上提交相关业务，将无法完成维修资金的划转。
涉及公示的资料应打印一式三份，一份用于现场公示，另两份用于业务资料。
[bookmark: _Toc19745]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前，其使用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1） [bookmark: _Toc1847][bookmark: _Toc11872][bookmark: _Toc12688][bookmark: _Toc2212][bookmark: _Toc13105][bookmark: _Toc1820][bookmark: _Toc5879][bookmark: _Toc11634][bookmark: _Toc24833][bookmark: _Toc6278][bookmark: _Toc28549][bookmark: _Toc25874][bookmark: _Toc25200]制定方案
由物业服务企业（没有物业服务企业，或者物业服务企业未组织实施的，由属地村（居）民委员会指导和协助相关业主组织实施）（下称“申请人”）提出相关设施设备的维修建议，登录维修资金系统后，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办理‘新建正常使用项目’业务，并制定《维修和更新、改造方案》。
（2） [bookmark: _Toc12261][bookmark: _Toc6370][bookmark: _Toc23398][bookmark: _Toc17946][bookmark: _Toc4832][bookmark: _Toc31962][bookmark: _Toc4073][bookmark: _Toc27925][bookmark: _Toc17776][bookmark: _Toc7232][bookmark: _Toc19099][bookmark: _Toc4172][bookmark: _Toc19034]维修资金使用申请
注意事项：
1. 申请人为相关业主时，需要提供相关业主名单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的图片，且公示内容中明确是没有物业服务企业还是物业服务企业未组织维修。
2. 使用项目必须是已过保修期的公共设施设备，分摊范围的房屋权利人和面积需按实际情况更新信息。
3. 预算一览表需要加盖施工单位公章。
办理所需材料：
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选择项目名称，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使用申请”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2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提出申请：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按要求签章。）；
2. 《维修和更新、改造方案》（含《预算费用分摊明细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按要求签章。）；
3. 已过保修期的证明文件（由申请人提供过保修期的情况说明，或者相关质保文件资料。在东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情况下，应提供《东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专项补助资金使用计划协议》以代替已过保修期的证明文件。）；
4. 《工程预算一览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加盖维修单位公章。）；
5. 需要维修、更新、改造的位置的现场照片。
存在以下情况的应当按相关内容执行：
1. 属于已建成但未配套安装燃气管道及附属设施的原有住宅和其他建筑的燃气管道设备，申请人出具未配套安装燃气管道承诺书；
2. 属于业主共有的供水、供电等管线应提交由相关管理部门（自来水公司、供电公司等）出具的设施设备的移交情况证明原件。
3. 属于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应提供由经属地电梯办审核同意的《东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专项补助资金申请表》。
4. 预算总额在10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的项目提倡委托第三方招标机构实行招标选聘施工单位，并提倡聘请专业监理单位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理，申请人需提交中标通知书。
5. 改变既有规划用途的项目需提供业主大会同意变更规划用途的决议和工程规划许可证。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审批（中心1个工作日内 ）→办结（中心2个工作日内）。
使用方案公示：
使用申请通过后，申请人将《维修和更新、改造方案》《预算费用分摊明细表》《工程预算一览表》在小区显著位置和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以及东莞建设网的“住宅小区重大事项网上公告平台”进行公告（公示时间不少于7日）。
（3） [bookmark: _Toc5825][bookmark: _Toc3845][bookmark: _Toc12746][bookmark: _Toc949][bookmark: _Toc31485][bookmark: _Toc2092][bookmark: _Toc3978][bookmark: _Toc27935][bookmark: _Toc29265][bookmark: _Toc29930][bookmark: _Toc736][bookmark: _Toc12260][bookmark: _Toc18249]征求意见
注意事项：
1. 纸质投票的，必须使用维修资金管理系统自动生成的《业主确认书》作为业务资料，否则不予受理。
2. 所有业主确认书都需要项目负责人签章确认，其中同意、不同意、弃权的确认书都必须有业主签字确认作为参与人数计算，没有明确表示意见或未有业主签字的确认书作为未参与人数计算。
3. 代签业主确认书的，需要提供委托证明材料。
4. 《业主确认书》的日期不能早于《维修和更新、改造方案》公示日期，否则不予受理。
5. 房管所需要对所有《业主确认书》与系统信息进行核对，并电话抽查核实。
使用申请通过后，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生成《业主确认书》（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征求意见管理”业务，点击“打印业主确认书”打印纸质资料，每张《业主确认书》需由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书面征求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后，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选择项目名称，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征求意见管理”业务，点击“录入投票表决结果”填写信息并保存。
自各系统平台发布《维修和更新、改造方案》公示之日起，超过90日未完成征求意见录入的业务系统将自动办结，无法继续办理后续业务。
征求意见情况通告
办理所需材料：
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选择项目名称，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征求意见情况通告”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2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提出征求意见情况公示申请：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征求意见情况通告申请表》（在系统中生成并打印）；
2. 《业主确认书》（所有纸质资料都需提交，并在维修资金系统中随机上传5—7份）。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审批（中心1个工作日内 ）→办结（中心2个工作日内）。
业务审批通过后，生成《征求意见情况通告》（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按要求盖章）。房管所将《征求意见情况登记表》和《征求意见情况通告》在小区显著位置和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以及东莞建设网的“住宅小区重大事项网上公告平台”进行通告（通告时间不少于3日）。
通告期间，业主对通告内容有异议的可直接向当地镇（街）房管所提出书面意见，对于业主提出的异议，房管所应及时调查核实，如意见属实且影响到表决结果的，应当由房管所出具书面意见给申请人，并撤销使用项目。
（4） [bookmark: _Toc12602][bookmark: _Toc893][bookmark: _Toc9707][bookmark: _Toc18271][bookmark: _Toc9081][bookmark: _Toc28360][bookmark: _Toc6424][bookmark: _Toc26739][bookmark: _Toc31531][bookmark: _Toc23856][bookmark: _Toc28526][bookmark: _Toc15217][bookmark: _Toc19128]组织实施方案
经征求业主意见同意，且通告期满后，由物业服务企业或相关业主与维修单位签订维修合同，并严格依照《维修和更新、改造方案》进行项目实施。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申请人须负责对工程进行全程监督。
维修、更新及改造项目的费用总额、支付方式、维修资金的划转账户以及竣工验收等事宜，均应在施工合同中予以明确约定。合同条款中应明确指出：分摊费用中可由维修资金覆盖的部分，申请人可向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部门提出划转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批后，款项由主管部门对公划转至施工方指定的账户。若业主未将维修资金存入指定账户，或存入资金不足以覆盖分摊费用，申请人应向相关业主另行筹集所需资金，对于拒绝支付的业主，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另行筹集的资金由申请人支付给施工方。
（5） [bookmark: _Toc27987][bookmark: _Toc17481]项目验收
注意事项：《维修和更新、改造工程验收报告》中的开工时间不能早于《征求意见情况通告》公示期满日期或施工合同签订日期，否则不予受理。
工程竣工后，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选择项目名称，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项目验收”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保存。由申请人、相关业主、施工单位、其他相关单位组成验收组对维修项目进行验收，并共同签署《维修和更新、改造工程验收报告》（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
验收报告公示：
申请人将《维修和更新、改造工程验收报告》在小区显著位置和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以及东莞建设网的“住宅小区重大事项网上公告平台”进行公告（公告时间不少于7日）。
（6） [bookmark: _Toc30714][bookmark: _Toc32293][bookmark: _Toc2448][bookmark: _Toc11346][bookmark: _Toc21660][bookmark: _Toc26868][bookmark: _Toc13390][bookmark: _Toc27860][bookmark: _Toc4927][bookmark: _Toc28063][bookmark: _Toc10664][bookmark: _Toc29428][bookmark: _Toc29149]维修资金申请列支审批（一次性划转）
注意事项：
1. 《维修和更新、改造工程验收报告》中的开工时间不能早于《征求意见情况通告》公示期满日期。各验收方必须填写验收意见，不能只签名盖章，否则不予受理。
2. 发票总金额应当等于维修项目结算总金额，发票开具时间应在提交划转资料之前，否则不予受理。
3. 发票内容须明确标注维修资金系统内的项目名称，否则将不被接受。
4. 需提供有效的收款账号及收款银行具体网点名称，否则申请将不予处理。
办理所需材料：
工程竣工验收后，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选择项目名称，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资金划转”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2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提出申请：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
2. 《征求意见情况登记表》；
3. 《维修和更新、改造工程验收报告》；
4. 维修费用纸质发票原件或电子发票；
5. 《项目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施工合同应明确项目的费用总额、费用支付方式、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账户和竣工验收等事项，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6. 资料公示的现场照片（必须清晰可辨，且能显示小区公示位置），照片包括：《维修和更新、改造方案》《工程预算一览表》《预算费用分摊明细表》《征求意见情况登记表》《征求意见情况通告》《维修和更新、改造工程验收报告》；
7. 项目施工中和竣工后的照片；
存在以下情况的应当按相关内容执行：
1. 属于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应当提交《东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专项补助资金发放汇总表》，并从项目总金额中扣除政府补助金额后，重新分摊相关业主的结算分摊金额。
2. 使用维修资金更新、加装电梯的，应当提交职能部门出具的验收合格证明。
3. 存在监理事项的需要提供监理委托合同，并在《维修和更新、改造工程验收报告》上加盖监理单位公章。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2个工作日内）→审批（中心2个工作日内 ）→审核（中心2个工作日内 ）→办结（中心2个工作日内）。
（7） [bookmark: _Toc26211]划转资金
划转业务审批通过后，中心向专户管理银行发出《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划转通知书》，专户管理银行3个工作日内将划转款项拨至收款账户。划转后出具《维修资金使用情况告知书》，并由房管所发布告知书到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以及东莞建设网的“住宅小区重大事项网上公告平台”进行公示，并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和留存照片按相应业务上传至维修资金管理系统归档。
[bookmark: _Toc16579][bookmark: _Toc18546]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后，其使用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1） [bookmark: _Toc3768][bookmark: _Toc31495]制定方案
由物业服务企业（没有物业服务企业，或者物业服务企业未组织实施的，由属地村（居）民委员会指导和协助相关业主组织实施）（下称“申请人”）提出相关设施设备的维修建议，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办理‘新建正常使用项目’业务，并制定《维修和更新、改造方案》。
（2） [bookmark: _Toc16591]维修资金使用申请
注意事项：
1. 申请人为相关业主时，需要提供相关业主的公示图片，且公示内容中明确是没有物业服务企业还是物业服务企业未组织维修。
2. 使用项目必须是已过保修期的公共设施设备，分摊范围的房屋权利人和面积需按实际情况更新信息。
3. 预算一览表需要加盖施工单位公章。
办理所需材料：
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选择项目名称，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使用申请”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15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到业主委员会提出申请：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按要求签章。）；
2. 《维修和更新、改造方案》（含《预算费用分摊明细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按要求签章。）；
3. 已过保修期的证明文件（由申请人提供过保修期的情况说明，或者相关质保文件资料。属于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情况，应提交《东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专项补助资金使用计划协议》，以此作为已过保修期证明文件的替代。）；
4. 《工程预算一览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加盖维修单位公章。）；
5. 需要维修、更新、改造的位置的现场照片。
存在以下情况的应当按相关内容执行：
1. 属于已建成但未配套安装燃气管道及附属设施的原有住宅和其他建筑的燃气管道设备，申请人出具未配套安装燃气管道承诺书；
2. 属于业主共有的供水、供电等管线应提交由相关管理部门（自来水公司、供电公司等）出具的设施设备的移交情况证明原件。
3. 属于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应提供由经属地电梯办审核同意的《东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专项补助资金申请表》。预算总额在10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的项目提倡委托第三方招标机构实行招标选聘施工单位，并提倡聘请专业监理单位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理，申请人需提交中标通知书。
4. 改变既有规划用途的项目需提供业主大会同意变更规划用途的决议和工程规划许可证。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业主委员会1个工作日内）→承办（业主委员会1个工作日内）→办结（业主委员会1个工作日内）。
使用方案公示：
使用申请通过后，由房管所人员检查公示内容后，业主委员会将《维修和更新、改造方案》《预算费用分摊明细表》《工程预算一览表》在小区显著位置和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以及东莞建设网的“住宅小区重大事项网上公告平台”进行公告（公示时间不少于7日）。
（3） [bookmark: _Toc32023][bookmark: _Toc24394]征求业主意见
注意事项：
1. 纸质投票的，必须使用维修资金管理系统自动生成的《业主确认书》作为业务资料，否则不予受理。
2. 所有《业主确认书》都需要项目负责人签章确认，其中同意、不同意、弃权的确认书都必须有业主签字确认作为参与人数计算，没有明确表示意见或未有业主签字的确认书作为未参与人数计算。
3. 代签《业主确认书》的，需要提供委托证明材料。
4. 《业主确认书》的日期不能早于《维修和更新、改造方案》公示日期，否则不予受理。
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生成《业主确认书》（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征求意见管理”业务，点击“打印业主确认书”打印纸质资料，每张《业主确认书》需由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书面征求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后，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选择项目名称，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征求意见管理”业务，点击“录入投票表决结果”填写信息并保存。
自各系统平台发布《维修和更新、改造方案》公示之日起，超过90日未完成征求意见录入的业务系统将自动办结，无法继续办理后续业务。
征求意见情况通告
办理所需材料：
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选择项目名称，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征求意见情况通告”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2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到业主委员会提出征求意见情况公示申请：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征求意见情况通告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
2. 《业主确认书》（所有纸质资料都需提交，并在维修资金系统中随机上传5—7份）。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业主委员会1个工作日内）→承办（业主委员会1个工作日内）→办结（业主委员会1个工作日内）。
业务审批通过后，生成《征求意见情况通告》（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按要求盖章）。房管所人员检查《征求意见情况登记表》和《征求意见情况通告》内容后，由业主委员会在小区显著位置和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以及东莞建设网的“住宅小区重大事项网上公告平台”进行通告（通告时间不少于3日）。
通告期间，业主对通告内容有异议的可直接向业主委员会提出书面意见，对于业主提出的异议，业主委员会应及时调查核实，如意见属实且影响到表决结果的，应当由业主委员会出具书面意见给申请人，并撤销使用项目。
（4） [bookmark: _Toc7500][bookmark: _Toc12014]组织实施方案
经征求业主意见同意，且通告期满后，由物业服务企业或相关业主与维修单位签订维修合同，并严格依照《维修和更新、改造方案》进行项目实施。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申请人须负责对工程进行全程监督。
维修、更新及改造项目的费用总额、支付方式、维修资金的划转账户以及竣工验收等事宜，均应在施工合同中予以明确约定。合同条款中应明确指出：分摊费用中可由维修资金覆盖的部分，申请人可向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部门提出划转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批后，款项由主管部门对公划转至施工方指定的账户。若业主未将维修资金存入指定账户，或存入资金不足以覆盖分摊费用，申请人应向相关业主另行筹集所需资金，对于拒绝支付的业主，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另行筹集的资金由申请人支付给施工方。
（5） [bookmark: _Toc6002]项目验收
工程竣工后，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选择项目名称，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项目验收”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保存。由申请人、相关业主、施工单位、其他相关单位组成验收组对维修项目进行验收，并共同签署《维修和更新、改造工程验收报告》（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
验收报告公示：
业主委员会将《维修和更新、改造工程验收报告》在小区显著位置和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以及东莞建设网的“住宅小区重大事项网上公告平台”进行公告（公告时间不少于7日）。
（6） [bookmark: _Toc19163]维修资金申请列支审批（一次性划转）
注意事项：
1. 《维修和更新、改造工程验收报告》中的开工时间不能早于《征求意见情况通告》公示期满日期。各验收方必须填写验收意见，不能只签名盖章，否则不予受理。
2. 发票总金额应当等于维修项目结算总金额，发票需在提交划转资料前开具，否则申请将不被受理。
3. 发票内容中需要注明维修资金系统中的项目名称，否则不予受理。
4. 需提供有效的收款账号及明确的收款银行网点名称，否则申请不予受理。
5. 动用售后公有住房维修资金的，向属地房管所申请列支维修资金。
办理所需材料：
工程竣工验收后，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选择项目名称，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资金划转”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2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到业主委员会提出申请，动用售后公有住房维修资金的，向属地房管所申请列支维修资金。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
2. 《征求意见情况登记表》；
3. 《维修和更新、改造工程验收报告》；
4. 维修费用纸质发票原件或电子发票；
5. 《项目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施工合同应明确项目的费用总额、费用支付方式、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账户和竣工验收等事项，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6. 资料公示的现场照片（必须清晰可辨，且能显示小区公示位置），照片包括：《维修和更新、改造方案》《工程预算一览表》《预算费用分摊明细表》《征求意见情况登记表》《征求意见情况通告》《维修和更新、改造工程验收报告》；
7. 项目施工中和竣工后的照片；
存在以下情况的应当按相关内容执行：
1. 属于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应当提交《东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专项补助资金发放汇总表》，并从项目总金额中扣除政府补助金额后，重新分摊相关业主的结算分摊金额。
2. 使用维修资金更新、加装电梯的，应当提交职能部门出具的验收合格证明。
若项目涉及监理事项，则需提供监理委托合同，并确保《维修和更新、改造工程验收报告》上加盖有监理单位的公章。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业主委员会1个工作日内）→承办（业主委员会1个工作日内）→办结（业主委员会1个工作日内）。
（7） [bookmark: _Toc29821]维修资金列支备案（备案）
注意事项：
1. 备案申请人应当为业主委员会。
办理所需材料：
业主委员会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2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向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提出申请：
1. 维修费用纸质发票原件或电子发票；
2.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备案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按要求盖业主委员会公章且半数以上业主委员会成员签字确认。）；
3. 《维修和更新、改造方案》（含《预算费用分摊明细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按要求签章。）；
4. 已过保修期的证明文件（由申请人提供过保修期的情况说明，或者相关质保文件资料。属于既有住宅增设电梯的情况，应提供《东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专项补助资金使用计划协议》代替已过保修期的证明文件。）；
5. 《工程结算一览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加盖维修单位公章。）；
6. 《征求意见情况登记表》；
7. 《项目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施工合同应明确项目的费用总额、费用支付方式、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账户和竣工验收等事项，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8. 《维修和更新、改造工程验收报告》；
9. 资料公示的现场照片（必须清晰可辨，且能显示小区公示位置），照片包括：《维修和更新、改造方案》《工程预算一览表》《预算费用分摊明细表》《征求意见情况登记表》《征求意见情况通告》）；
10. 项目施工前、中和竣工后的照片；
存在以下情况的应当按相关内容执行：
1. 使用维修资金更新、加装电梯的，应当提交职能部门出具的验收合格证明。
2. 属于已建成但未配套安装燃气管道及附属设施的原有住宅和其他建筑的燃气管道设备，申请人应提供未配套安装燃气管道证明；
3. 属于业主共有的供水、供电等管线应提交由相关管理部门（自来水公司、供电公司等）出具的权属证明原件。
4. 属于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应提供由经属地电梯办审核同意的《东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专项补助资金申请表》。
5. 预算总额在10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的项目提倡委托第三方招标机构实行招标选聘施工单位，并提倡聘请专业监理单位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理，申请人需提交中标通知书。
6. 改变既有规划用途的项目需提供业主大会同意变更规划用途的决议、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工程施工许可证。
7. 存在监理事项的需要提供监理委托合同，并在《维修和更新、改造工程验收报告》上加盖监理单位公章。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2个工作日内）→审批（中心2个工作日内）→审核（中心2个工作日内）→办结（中心2个工作日内）。
划转通知：
备案业务办结后业主委员会向银行发出《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划转通知书》（系统自动生成）。
（8） [bookmark: _Toc28592][bookmark: _Toc8604]划转资金
维修资金列支备案完成后，专户管理银行根据《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备案回执》《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划转通知书》于3个工作日内将划转款项拨至收款账户。划转后出具《维修资金使用情况告知书》，并由业主委员会发布告知书到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以及东莞建设网的“住宅小区重大事项网上公告平台”进行公示，并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和留存照片按相应业务上传至维修资金管理系统归档。
6、 [bookmark: _Toc13883][bookmark: _Toc16828][bookmark: _Toc5733][bookmark: _Toc4114][bookmark: _Toc21426][bookmark: _Toc4402][bookmark: _Toc47423611][bookmark: _Toc23045][bookmark: _Toc7459][bookmark: _Toc30455][bookmark: _Toc30535][bookmark: _Toc586][bookmark: _Toc2750][bookmark: _Toc21957]维修资金紧急情况使用
对于住宅小区出现危及房屋使用和人身财产安全等紧急情形的，由申请人到当地镇（街）房管所办理应急使用申请手续。
[bookmark: _Toc9285][bookmark: _Toc29906]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前，其使用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1） [bookmark: _Toc8529][bookmark: _Toc3113][bookmark: _Toc8255][bookmark: _Toc16718][bookmark: _Toc23590][bookmark: _Toc7646][bookmark: _Toc30965][bookmark: _Toc28184][bookmark: _Toc13039][bookmark: _Toc29804][bookmark: _Toc10931][bookmark: _Toc1972][bookmark: _Toc32430]制定方案
由物业服务企业（没有物业服务企业的，由业主委员会或物业管理委员会组织实施。没有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或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可以由村（居）民委员会组织实施。）（下称“申请人”）提出相关设施设备的维修建议，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办理“新建紧急情况使用项目”业务、制定《维修和更新、改造方案》，提交至属地房管所。
（2） [bookmark: _Toc18001]维修资金紧急情况使用申请
注意事项：
1. 消防、电梯、供水、供电及楼体外立面脱落等紧急情况下，相关职能部门需出具证明文书，屋面或外墙渗漏需提供鉴定材料，并明确整改期限。紧急使用申请应在整改期限内提出，若未明确整改期限，原则上应在1个月内提出申请。
2. 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书和鉴定材料必须明确指出危及房屋使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形，且维修范围须与证明文书和鉴定材料的内容完全相符，否则将不予受理。
3. 涉及未移交供水专营单位管理的供水设施、排水设施、其他危及房屋使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应当经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总人数20%以上业主书面确认。
办理所需材料：
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办理“新建紧急使用项目”业务后，选择项目名称，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备案”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保存后，2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提出申请：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紧急使用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按要求签章。）；
2. 《紧急维修方案》（含《预算费用分摊明细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按要求签章。）；
3. 已过保修期的证明文件（由申请人提供过保修期的情况说明，或者相关质保文件资料）；
4. 《工程预算一览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加盖维修单位公章。）；
5. 需要维修、更新、改造的位置的现场照片。
6. 预算总额在10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的项目提倡委托第三方招标机构实行招标选聘施工单位，并提倡聘请专业监理单位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理，申请人需提交资料中标通知书。
存在以下情况的应当按相应内容执行：
1. 电梯故障。应提供由具备电梯监督检验或型式试验资质的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等级评定为四级的评估、检验报告，明确指出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以及可能引发的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
2. 消防设施故障。提供消防救援机构或公安派出所认定需要立即整改的消防设施故障的证明文书或经符合从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出具消防设施检测不合格的结论性意见的鉴定、评估报告。
3. 屋面、外墙渗漏。提供具备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评估认为存在显著影响房屋的正常使用性并且使用功能等级评定为C级的鉴定、评估报告。
4. 楼体外立面存在脱落危险。应提供由属地住建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书，或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评估报告。
5. 未移交供水专营单位管理的供水设施（包括储水池、水箱、阀门、水泵机组、电控装置、供水管道及构筑物等）出现损坏导致运行中断、堵塞、爆裂的。需由占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总人数20%以上的业主书面确认紧急情况，同时提交由相关管理部门（如自来水公司）出具的证明文书或鉴定材料，明确说明存在危及房屋使用及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并附上设施设备的移交情况证明。
6. 排水设施堵塞、爆裂。需由占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总人数20%以上的业主书面确认紧急情况。
7. 未移交供电企业的电力设施（包括配电柜、 变压器、线路等）发生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应提交由相关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书或鉴定材料，明确说明存在危及房屋使用及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并附上设施设备的移交情况证明。
8. 其他危及房屋使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需由占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总人数20%以上的业主书面确认紧急情况，同时提交由相关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书或鉴定材料，明确说明存在危及房屋使用及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审批（中心0.5个工作日内）→办结（中心0.5个工作日内）。
[bookmark: _Toc23927]紧急使用方案公示：
紧急使用申请审批通过后，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选择项目名称，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公示管理”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保存，将《紧急维修方案》《预算费用分摊明细表》《工程预算一览表》等资料在小区显著位置和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以及东莞建设网的“住宅小区重大事项网上公告平台”进行公告（公示时间不少于7日），若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总人数的20%以上或者达到维修资金管理制度约定比例的业主书面确认紧急情况，则可将公示时间缩短至3日。
紧急使用方案公示时，负责组织的人员应采取所有可行的措施，确保所有业主能够迅速且准确地掌握紧急状况。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 利用小区公告栏、廊道、电梯间等公共区域张贴紧急维修通知。
2. 在社交媒体平台，如小区微信群、QQ群等，发布紧急维修通知。
负责组织的人员需确保上述通知手段的综合运用，以最大限度地覆盖所有业主，保障业主的安全与权益。并留存通知工作时的图片作为业务资料。
在使用方案材料公示期间，占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总人数20%以上的业主或者达到维修资金管理制度约定比例的业主对紧急使用维修资金提出书面异议的，组织实施主体应当停止维修资金紧急使用申请，按一般情况使用维修资金的要求，组织业主对使用方案表决通过后继续申请。
（3） [bookmark: _Toc22468]组织实施方案
注意事项：
项目工程施工协议或合同签署日期不能早于《紧急维修方案》公示日期，否则不予受理。
公示后，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选择项目名称，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组织实施”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保存后，组织实施使用方案。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当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督。
维修、更新及改造项目的费用总额、支付方式、维修资金的划转账户以及竣工验收等事宜，均应在施工合同中予以明确约定。合同条款中应明确指出：分摊费用中可由维修资金覆盖的部分，申请人可向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部门提出划转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批后，款项由主管部门对公划转至施工方指定的账户。若业主未将维修资金存入指定账户，或存入资金不足以覆盖分摊费用，申请人应向相关业主另行筹集所需资金，对于拒绝支付的业主，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另行筹集的资金由申请人支付给施工方。
（4） [bookmark: _Toc25158]项目验收
工程竣工后，由申请人、相关业主（已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由业主委员会半数以上成员签名并盖章确认验收，未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由5-7名相关业主签名确认验收。）、施工单位、其他相关单位组成验收组对维修项目进行验收，并共同签署《紧急维修工程验收报告》（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选择项目名称，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项目验收”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保存。
验收报告公示：
申请人将《紧急维修工程验收报告》在小区显著位置和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以及东莞建设网的“住宅小区重大事项网上公告平台”进行公告（公示时间不少于15日）。
（5） [bookmark: _Toc7224][bookmark: _Toc2961][bookmark: _Toc30243][bookmark: _Toc7958][bookmark: _Toc14809][bookmark: _Toc24294][bookmark: _Toc25304][bookmark: _Toc31879][bookmark: _Toc29211][bookmark: _Toc28585][bookmark: _Toc4203][bookmark: _Toc1444]维修资金列支审批（紧急）
注意事项：
1. 《紧急维修工程验收报告》中的开工时间不能早于《紧急维修方案》公示日期，否则不予受理。各验收方必须填写验收意见，不能只签名盖章。
2. 发票总金额应当等于维修项目结算总金额，发票开具时间应在提交划转资料之前，否则不予受理。
3. 发票内容中需要注明维修资金系统中的项目名称，否则不予受理。
4. 公示以及维修过程现场的照片必须清晰可辨。
5. 提供有效的收款账号，并明确收款银行具体网点的名称，否则不予受理。
办理所需材料：
工程竣工验收后，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选择项目名称，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资金划转”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2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提出申请：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紧急使用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
2. 《紧急维修工程验收报告》；
3. 维修费用纸质发票原件或电子发票；
4. 《项目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施工合同应明确项目的费用总额、费用支付方式、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账户和竣工验收等事项，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5. 资料公示的现场照片（必须清晰可辨，且能显示小区公示位置），照片包括：《紧急维修方案》《预算费用分摊明细表》《工程预算一览表》《紧急维修工程验收报告》、相关部门鉴定材料。）；
6. 项目施工中和竣工后的照片。
存在以下情况的应当按相应内容执行：
1. 使用维修资金更新、加装电梯的，应当提交职能部门出具的验收合格证明。
2. 存在监理事项的需要在《紧急维修工程验收报告》《工程结算表》上加盖监理单位公章。
3. 若存在业主委员会，则相关书面资料需经业主委员会主任及超过半数业主委员会成员的签章确认。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2个工作日内）→审批（中心2个工作日内）→审核（中心2个工作日内）→办结（中心2个工作日内）。
（6） [bookmark: _Toc5260]划转资金
[bookmark: _Toc9671]划转业务审批通过后，中心向专户管理银行发出《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划转通知书》，专户管理银行3个工作日内将划转款项拨至收款账户。划转后出具《维修资金使用情况告知书》，并由房管所发布告知书到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以及东莞建设网的“住宅小区重大事项网上公告平台”进行公示，并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和留存照片按相应业务上传至维修资金管理系统归档。
[bookmark: _Toc30654]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后，其使用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1） [bookmark: _Toc28057][bookmark: _Toc26473]制定方案
由物业服务企业（没有物业服务企业的，由业主委员会或物业管理委员会组织实施。没有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或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可以由村（居）民委员会组织实施。）（下称“申请人”）提出相关设施设备的维修建议，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办理‘新建紧急情况使用项目’，制定《维修和更新、改造方案》，提交业主委员会审批，并向属地房管所报告紧急情况。
（2） [bookmark: _Toc33]维修资金紧急情况使用申请
注意事项：
1. 消防、电梯、供水、供电、楼体外立面脱落相关职能部门出具证明文书、屋面或外墙渗漏鉴定材料需要明确整改限期，紧急使用申请需在整改限期内提出，没有明确整改限期的原则上需在1个月内提出申请。
2. 相关部门出具证明文书、鉴定材料必须明确出现了危及房屋使用和人身财产安全等紧急情形，且维修范围必须与证明文书、鉴定材料的内容保持一致。否则不予受理。
办理所需材料：
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办理“新建紧急使用项目”业务后，选择项目名称，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备案”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保存后，2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到业主委员会提出申请：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紧急使用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按要求签章。）；
2. 《紧急维修方案》（含《预算费用分摊明细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按要求签章。）；
3. 已过保修期的证明文件（由申请人提供过保修期的情况说明，或者相关质保文件资料）；
4. 《工程预算一览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加盖维修单位公章。）；
5. 需要维修、更新、改造的位置的现场照片。
6. 预算总额在10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的项目提倡委托第三方招标机构实行招标选聘施工单位，并提倡聘请专业监理单位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理，申请人需提交资料中标通知书。
存在以下情况的应当按相应内容执行：
7. 电梯故障。应提供由具备电梯监督检验或型式试验资质的技术服务机构出具的评估、检验报告，明确指出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以及可能引发的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
8. 消防设施故障。提供消防救援机构或公安派出所认定需要立即整改的消防设施故障的证明文书或经符合从业条件的消防技术服务机构出具消防设施检测不合格的结论性意见的鉴定、评估报告。
9. 屋面、外墙渗漏。提供具备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评估认为存在显著影响房屋的正常使用性并且使用功能等级评定为C级的鉴定、评估报告。
10. 楼体外立面存在脱落危险。应提供由属地住建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书，或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评估报告。
11. 未移交供水专营单位管理的供水设施（包括储水池、水箱、阀门、水泵机组、电控装置、供水管道及构筑物等）出现损坏导致运行中断、堵塞、爆裂的。需由占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总人数20%以上的业主书面确认紧急情况，同时提交由相关管理部门（如自来水公司）出具的证明文书或鉴定材料，明确说明存在危及房屋使用及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并附上设施设备的移交情况证明。
12. 排水设施堵塞、爆裂。需由占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总人数20%以上的业主书面确认紧急情况。
13. 未移交供电企业的电力设施（包括配电柜、 变压器、线路等）发生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应提交由相关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书或鉴定材料，明确说明存在危及房屋使用及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并附上设施设备的移交情况证明。
其他危及房屋使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需由占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总人数20%以上的业主书面确认紧急情况，同时提交由相关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书或鉴定材料，明确说明存在危及房屋使用及人身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业主委员会1个工作日内）→承办（业主委员会1个工作日内）→办结（业主委员会1个工作日内）。
[bookmark: _Toc16065]紧急使用方案公示：
紧急使用申请审批通过后，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选择项目名称，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公示管理”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保存，由房管所人员检查公示内容后，业主委员会将《紧急维修方案》《预算费用分摊明细表》《工程预算一览表》等资料在小区显著位置和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以及东莞建设网的“住宅小区重大事项网上公告平台”进行公告（公示时间不少于7日），若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总人数的20%以上或者达到维修资金管理制度约定比例的业主书面确认紧急情况，则可将公示时间缩短至3日。
紧急使用方案公示时，负责组织的人员应采取所有可行的措施，确保所有业主能够迅速且准确地掌握紧急状况。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 利用小区公告栏、廊道、电梯间等公共区域张贴紧急维修通知。
2. 在社交媒体平台，如小区微信群、QQ群等，发布紧急维修通知。
负责组织的人员需确保上述通知手段的综合运用，以最大限度地覆盖所有业主，保障业主的安全与权益。并留存通知工作时的图片作为业务资料。
在使用方案材料公示期间，占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总人数20%以上的业主或者达到维修资金管理制度约定比例的业主对紧急使用维修资金提出书面异议的，组织实施主体应当停止维修资金紧急使用申请，按一般情况使用维修资金的要求，组织业主对使用方案表决通过后继续申请。
（3） [bookmark: _Toc13547]组织实施方案
注意事项：
项目工程施工协议或合同签署日期不能早于《紧急维修方案》公示日期，否则不予受理。
公示后，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选择项目名称，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组织实施”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保存后，组织实施使用方案。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当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督。
维修、更新及改造项目的费用总额、支付方式、维修资金的划转账户以及竣工验收等事宜，均应在施工合同中予以明确约定。合同条款中应明确指出：分摊费用中可由维修资金覆盖的部分，申请人可向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部门提出划转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批后，款项由主管部门对公划转至施工方指定的账户。若业主未将维修资金存入指定账户，或存入资金不足以覆盖分摊费用，申请人应向相关业主另行筹集所需资金，对于拒绝支付的业主，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另行筹集的资金由申请人支付给施工方。
（4） [bookmark: _Toc14172]项目验收
工程竣工后，由申请人、相关业主、施工单位、其他相关单位组成验收组对维修项目进行验收，并共同签署《紧急维修工程验收报告》（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选择项目名称，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项目验收”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保存。
验收报告公示：
申请人将《紧急维修工程验收报告》在小区显著位置和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以及东莞建设网的“住宅小区重大事项网上公告平台”进行公告（公示时间不少于15日）。
（5） [bookmark: _Toc23502]维修资金列支审批（紧急）
注意事项：
1. 《紧急维修工程验收报告》中的开工时间不能早于《紧急维修方案》公示日期，否则不予受理。
2. 发票总金额应当等于维修项目结算总金额，发票开具时间应在提交划转资料之前，否则不予受理。
3. 发票内容中需要注明维修资金系统中的项目名称，否则不予受理。
4. 请提供有效的收款账号，并注明收款银行的具体网点名称，否则将不予受理。
5. 动用售后公有住房维修资金的，向属地房管所申请列支维修资金。
办理所需材料：
工程竣工验收后，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选择项目名称，在“更多操作”栏点击办理“资金划转”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2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向业主委员会提出申请，动用售后公有住房维修资金的，向属地房管所申请列支维修资金：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紧急列支审批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
2. 《紧急维修工程验收报告》；
3. 维修费用纸质发票原件或电子发票；
4. 《项目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施工合同应明确项目的费用总额、费用支付方式、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账户和竣工验收等事项，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5. 资料公示的现场照片（必须清晰可辨，且能显示小区公示位置），照片包括：《紧急维修方案》《预算费用分摊明细表》《工程预算一览表》《紧急维修工程验收报告》、相关部门鉴定材料。）；
6. 项目施工中和竣工后的照片；
存在以下情况的应当按相应内容执行：
1. 使用维修资金更新电梯的，应当提交职能部门出具的验收合格证明；
2. 属于业主共有的供水、供电等管线应提交由相关管理部门（自来水公司、供电公司等）出具的权属证明原件。
3. 预算总额在10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的项目提倡委托第三方招标机构实行招标选聘施工单位，并提倡聘请专业监理单位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理，申请人需提交中标通知书。
4. 存在监理事项的需要在《紧急维修工程验收报告》《工程结算表》上加盖监理单位公章。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业主委员会1个工作日内）→承办（业主委员会1个工作日内）→办结（业主委员会1个工作日内）。
（6） [bookmark: _Toc149]维修资金列支备案（备案）
注意事项：
1.备案申请人应当为业主委员会。
办理所需材料：
业主委员会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2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向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提出申请：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紧急情况列支备案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按要求盖业主委员会公章且半数以上业主委员会成员签字确认。）；
2. 《紧急维修方案》（含《预算费用分摊明细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按要求签章。）；
3. 已过保修期的证明文件（由申请人提供过保修期的情况说明，或者相关质保文件资料。）；
4. 《工程预算一览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加盖维修单位公章。）；
5. 《紧急维修工程验收报告》；
6. 维修费用纸质发票原件或电子发票；
7. 《项目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施工合同应明确项目的费用总额、费用支付方式、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账户和竣工验收等事项，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8. 资料公示的现场照片（必须清晰可辨，且能显示小区公示位置），照片包括：《维修和更新、改造方案》《工程预算一览表》《预算费用分摊明细表》《征求意见情况登记表》《征求意见情况通告》《紧急维修工程验收报告》）；
9. 项目施工前、中和竣工后的照片。
存在以下情况的应当按相关内容执行：
1. 使用维修资金更新电梯的，应当提交职能部门出具的验收合格证明；
2. 属于业主共有的供水、供电等管线应提交由相关管理部门（自来水公司、供电公司等）出具的权属证明原件；
3. 预算总额在10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的项目提倡委托第三方招标机构实行招标选聘施工单位，并提倡聘请专业监理单位对工程质量进行监理，申请人需提交中标通知书。
4. 存在监理事项的需要提供监理委托合同，并在《维修和更新、改造工程验收报告》上加盖监理单位公章。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2个工作日内）→审批（中心2个工作日内）→审核（中心2个工作日内）→办结（中心2个工作日内）。
划转通知：
备案业务办结后业主委员会向银行发出《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紧急情况使用划转通知书》（系统自动生成）。
（7） [bookmark: _Toc23451][bookmark: _Toc26318]划转资金
维修资金列支备案完成后，专户管理银行根据《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备案回执》《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划转通知书》于3个工作日内将划转款项拨至收款账户。划转后出具《维修资金使用情况告知书》，并由业主委员会发布告知书到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以及东莞建设网的“住宅小区重大事项网上公告平台”进行公示，并在小区显著位置公示和留存照片按相应业务上传至维修资金管理系统归档。
7、 [bookmark: _Toc12135][bookmark: _Toc32590]使用项目撤销
[bookmark: _Toc665][bookmark: _Toc13884]注意事项：
已经列支过部分维修资金但未完成结项的项目不能办理项目撤销。
（1） [bookmark: _Toc26031]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前，其使用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申请人需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选择相应项目名称，点击‘更多操作’中的‘办撤销’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之后，申请人需在2天内携带以下纸质材料，前往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提出申请。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项目撤销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填写并打印纸质材料上交）；
2. 项目撤销的情况说明。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办结（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
（2） [bookmark: _Toc8104][bookmark: _Toc3360]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后，其使用按照以下程序办理：
申请人需先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维修项目列表’栏目，选定项目名称后，在‘更多操作’栏中点击‘项目撤销’业务进行办理，填写完整信息并提交。随后，在2个工作日内携带以下纸质材料前往业主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请：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项目撤销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填写并打印纸质材料上交）；
2. 项目撤销的情况说明。
业务流程：
[bookmark: _Toc26364]申请→受理（业主委员会1个工作日内）→承办（业主委员会1个工作日内）→办结（业主委员会1个工作日内）。
[bookmark: _Toc12454][bookmark: _Toc5360][bookmark: _Toc1696]项目撤销公示：
完成审批后申请人将《项目撤销公示》（由系统自动生成）在小区显著位置和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以及东莞建设网的“住宅小区重大事项网上公告平台”进行公告（公示时间不少于3日），并向中心报送撤销情况，同时留存现场公示照片。
8、 [bookmark: _Toc5304][bookmark: _Toc10602]业主大会决定划转维修资金自管
（1） [bookmark: _Toc27825][bookmark: _Toc26628]制定本物业管理区域维修资金管理制度
由业主委员会制订划转维修资金管理制度。维修资金管理制度应当对下列事项作出约定：
1. 选择本市维修资金专户管理银行中的任意一家进行专户开设及资金划转；
2. 维修资金自管后，需要划转至市中心代管账户的情形；
3. 维修资金自管账户核算和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负责账目管理的事项；
4. 维修资金筹集和续交；
5. 依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规定，确定维修资金使用的情形；
6. 违反维修资金管理制度应当承担的责任；
7. 有关维修资金的其他重大事项。
（2） [bookmark: _Toc18619][bookmark: _Toc27975]组织业主大会表决
根据《东莞市物业管理条例》组织业主大会对以下事项表决：
1. 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管理的决定；
2. 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维修资金管理制度；
3. 确定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维修资金账目管理单位
4. 其他与维修资金有关的决议事项。
以上事项应当经本物业管理区域内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3） [bookmark: _Toc9982][bookmark: _Toc17135]划转管理权限
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资金管理”栏目，办理“划转维修资金自管”业务后，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2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提出划转维修资金自管申请：
1. 《业主大会决定划转维修资金自管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中生成并打印纸质材料）；
2. 《物业区域维修资金账户情况表》（内容包括：账户数、余额、使用金额、利息、当前进行中的使用项目情况等，标注制表时间。）；
3. 《业主大会会议记录和会议决定》（需盖业主大会章和业主委员会章）；
4. 《划转维修资金管理制度》（业主委员会半数以上签名、业主委员会主任签名、盖业主大会章和业主委员会章确认）；
5. 业主委员会备案回执；
6. 负责账目管理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资质证明；
7. 资料公示的现场照片。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2个工作日内）→审批（中心2个工作日内）→审核（中心2个工作日内）→办结（中心2个工作日内）。
（4） [bookmark: _Toc2182]划转维修资金自管公示
完成审批后房管所将《XXX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自管决定公告》在小区显著位置和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以及东莞建设网的“住宅小区重大事项网上公告平台”进行通告（通告时间不少于30日），并同时留存现场公示照片。
9、 [bookmark: _Toc13909]划转维修资金中心代管
（1） [bookmark: _Toc31324][bookmark: _Toc3289][bookmark: _Toc4611][bookmark: _Toc14895][bookmark: _Toc47423612][bookmark: _Toc27019][bookmark: _Toc19797][bookmark: _Toc18404][bookmark: _Toc348][bookmark: _Toc32437][bookmark: _Toc18263][bookmark: _Toc2667][bookmark: _Toc8160][bookmark: _Toc11486]组织业主大会表决
根据《东莞市物业管理条例》组织业主大会对以下事项表决：
1. 业主大会决定不再继续自行管理维修资金；
2. 根据管理规约或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约定由市维修资金中心代管。
以上1或2事项应当经本物业管理区域内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2） [bookmark: _Toc14300]划转管理权限
办理所需材料：
申请人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进入“资金管理”栏目，办理“划转维修资金代管”业务后，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2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提出划转维修资金代管申请：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代管申请表》（通过维修资金系统生成并打印，加盖业主委员会公章；若业主委员会已解散，由属地村（居）民委员会盖章）；
2. 《物业区域维修资金账户情况表》（内容包括：列明当前账户余额、未结清使用项目明细、利息结算情况等，加盖业主委员会公章；若业主委员会已解散，由属地村（居）民委员会盖章）；
3. 原业主委员会备案回执；
4. 资料公示的现场照片。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2个工作日内）→审批（中心2个工作日内）→审核（中心2个工作日内）→办结（中心2个工作日内）。
（3） [bookmark: _Toc19662]划转维修资金中心代管公示
完成审批后房管所将《XXX小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维修资金中心代管决定公告》在小区显著位置和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公众服务平台以及东莞建设网的“住宅小区重大事项网上公告平台”进行通告（通告时间不少于30日），并同时留存现场公示照片。
10、 [bookmark: _Toc10005]维修资金账号拆分
申请人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或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发起业务，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办理“房屋拆分合并”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2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提出申请：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号拆分申请表》（申请人在东莞维修资金信息管理系统填写打印）；
2.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第二联）或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折原件；
3. 专用收据及专用折均遗失的，提供系统交存流水证明（申请人签名确认）及个人遗失声明；
4. 拆分或合并后的购房合同或不动产权属证明复印件（容缺受理材料）； 
5. 身份证明复印件（容缺受理材料）。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3个工作日内）→办结（房管所2个工作日内）
11、 [bookmark: _Toc13692][bookmark: _Toc103][bookmark: _Toc2206][bookmark: _Toc21427][bookmark: _Toc11594][bookmark: _Toc17296][bookmark: _Toc3197][bookmark: _Toc15804][bookmark: _Toc6406][bookmark: _Toc4319]维修资金账号合并
申请人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或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发起业务，登录维修资金系统办理“房屋拆分合并”业务，填写信息提交后，2日内携带以下材料至房屋所在地镇（街）房管所申请：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号合并申请表》（申请人在东莞维修资金信息管理系统填写打印）；
2. 合并后的购房合同或不动产权属证明复印件（容缺受理材料）； 
3. 身份证明复印件（容缺受理材料）。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3个工作日内）→办结（房管所2个工作日内）
12、 [bookmark: _Toc25549][bookmark: _Toc30795][bookmark: _Toc27238][bookmark: _Toc24755][bookmark: _Toc27709][bookmark: _Toc10208][bookmark: _Toc19580][bookmark: _Toc47423613][bookmark: _Toc32701][bookmark: _Toc10299][bookmark: _Toc26240][bookmark: _Toc29729][bookmark: _Toc21515][bookmark: _Toc8152]收款账号信息变更（更正业务转化）
申请人前往房屋所在地镇（街）房管所，登录维修资金系统办理“更正业务转化”，填写信息提交后，2日内携带以下材料申请：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更正申请表》（申请人在东莞维修资金信息管理系统填写打印）；
2. 申请人是个人的，需提供申请人的储蓄卡或存折复印件及标明账户名称和开户银行具体网点名称，并申请人签名确认；
3. 申请人是非个人的，提供账户名称、银行账号、开户银行的书面资料，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审核（中心1个工作日内）→办结（中心2个工作日内）
资金划转：
专户管理银行在收到《东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划转通知书》3个工作日内将退款款项退至申请人提供的账户。
13、 [bookmark: _Toc47423614][bookmark: _Toc22542][bookmark: _Toc16349][bookmark: _Toc29576][bookmark: _Toc31681][bookmark: _Toc18848][bookmark: _Toc2368][bookmark: _Toc22300][bookmark: _Toc11316][bookmark: _Toc27687][bookmark: _Toc14438][bookmark: _Toc8061][bookmark: _Toc15512][bookmark: _Toc13728]维修资金信息变更
申请人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或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发起业务，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办理“房屋及账号信息变更”业务。根据维修资金集体变更程序，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需在2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到属地房管所提出申请：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信息变更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填写并打印纸质材料上交）；
2. 购房合同或不动产权属证明复印件（容缺受理材料）；
3. 身份证明复印件（容缺受理材料）。
业务流程：
[bookmark: _Toc9310][bookmark: _Toc15024][bookmark: _Toc22924][bookmark: _Toc5791][bookmark: _Toc5652][bookmark: _Toc16989][bookmark: _Toc15933][bookmark: _Toc6017][bookmark: _Toc47423617][bookmark: _Toc16467][bookmark: _Toc24175][bookmark: _Toc24667]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3个工作日内）→办结（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
14、 [bookmark: _Toc8998][bookmark: _Toc3108]绑定物业区域
（1） [bookmark: _Toc10384][bookmark: _Toc4592][bookmark: _Toc18433]变更物业区域开发建设单位（开发建设单位绑定物业区域）
申请人需登录维修资金系统，办理“变更物业区域开发建设单位”业务。填写并提交相关信息后，需在2天内携带以下纸质材料，前往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正式提交申请：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变更物业区域开发建设单位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填写并打印纸质材料上交）；
2. 项目开发手册或预（现）售许可证复印件（容缺受理材料）。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中心1个工作日内）→承办（中心3个工作日内）→办结（中心1个工作日内）
（2） [bookmark: _Toc28885][bookmark: _Toc14378][bookmark: _Toc4785][bookmark: _Toc23225][bookmark: _Toc14552][bookmark: _Toc1907][bookmark: _Toc16257][bookmark: _Toc47423618][bookmark: _Toc29732][bookmark: _Toc19360][bookmark: _Toc22774][bookmark: _Toc22100][bookmark: _Toc5010][bookmark: _Toc4714][bookmark: _Toc18673][bookmark: _Toc13034]变更物业区域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企业绑定物业区域）
申请人需先登录维修资金系统，办理‘变更物业区域物业服务企业’业务，填写完整信息并提交。随后，在2天内携带以下纸质材料，前往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提交申请：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变更物业区域物业服务企业业务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填写并打印纸质材料上交）；
2. 物业服务合同复印件（提供原件核对）。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3个工作日内）→办结（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
15、 [bookmark: _Toc1611][bookmark: _Toc29893][bookmark: _Toc30715][bookmark: _Toc7387][bookmark: _Toc2915][bookmark: _Toc11547][bookmark: _Toc4977][bookmark: _Toc27269][bookmark: _Toc14917][bookmark: _Toc31748][bookmark: _Toc663][bookmark: _Toc21377][bookmark: _Toc22843][bookmark: _十三、账号注销]房屋账号注销
（1） [bookmark: _Toc30409][bookmark: _Toc11748]重复房屋账号注销
仅当账号中无任何资金流水记录时，方可办理房屋账号注销业务。
申请人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或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发起业务，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办理“账号注销”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2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提出申请：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号注销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填写并打印纸质材料上交）；
2. 账号注销的情况说明；
3. 申请人身份证明（容缺受理材料）。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审核（中心1个工作日内）→办结（中心2个工作日内）
（2） [bookmark: _Toc8411][bookmark: _Toc11729][bookmark: _Toc15767]房屋灭失
申请人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或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服务企业发起业务，通过登录维修资金系统：办理“房屋灭失”业务，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2天内持下列纸质材料到房屋所在地的镇（街）房管所提出申请：
1.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房屋灭失申请表》（在维修资金系统填写并打印纸质材料上交）；
2. 房屋权属灭失证明；
3. 权利人身份证明（容缺受理材料）。
业务流程：
申请→受理（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承办（房管所1个工作日内）→审核（中心1个工作日内）→办结（中心2个工作日内）
16、 [bookmark: _Toc21339]办理流程详解：
1. 受理。房管所或业主委员会工作人员对所提交资料进行审查，资料齐全、符合申请条件的，给予受理并出具《维修资金业务受理通知书》。不符合申请条件或材料不齐全的，当场出具《维修资金业务不予受理通知书》。
2. 承办。房管所或业主委员会工作人员审批后，应当填写审批意见，并于受理后规定工作日内发送业务至下一审批环节。
3. 审批。市中心工作人员审批后，应当填写审批意见，并于审批后规定工作日内发送业务至下一审批环节。
4. 审核。市中心工作人员审核后，应当填写审核意见，并于审核后规定工作日内发送业务至下一审批环节。
5. 办结。办结人员核对纸质资料与电子数据是否一致。资料一致的，于1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审批情况。不符合办理条件的，应当填写办结意见，并于1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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